


 加工承揽合同
	YG/QMS4-YW-03
定做方(甲方):{{partyAClientName}}	签订地点：{{placeOfSinging}}
承揽方(乙方):{{partyBClientName}}	签订时间:{{createTime}}
	合同编号{{saleProducts}}
	定货品种
	纸张、工艺、尺寸
	数量
（个)
	单价
（含{{taxRate}}税/元）
	价款合计（元）

	[salesContractNo]
	[productCategory]
	[specificationModel]
	[quantity]
	[taxInclusiveUnitPrice]
	[taxInclusiveTotalPrice]

	价款合计人民币(大写):                                    ￥{{totalAmountZh}}


1、  印刷制作工艺包括:详见上表。
2、  纸张选材：详见上表。
三、 根据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提供已签字确认的印刷色值或提供正确色样，乙方于收到甲方合同盖章回传后15天交货。不及时确认样品导致交货延迟，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 包装要求及费用:纸箱包装，费用由乙方负担。
五、 交(提)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六、 运输方式为: 汽车运输，费用由乙方负担。
七、 验收方式及标准：甲方应在收货3日内以甲方签字样为准验收。
八、 付款方式:货到45天结清全部货款。如逾期付款，甲方应按合同总额的日5%支付违约金。
九、 甲方应提交有关合法版权证明文件或委印单,若所印刷产品侵犯第三者版权,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不得将甲方产品提供第三方,如违约承担一切经济责任。
十、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remark}}
十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双方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负违约责任。
十二、违约责任: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
十三、本合同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的传真件及电子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本合同只以电子打印文字为正式文件，其中任何添加或手写改动均视为无效。
	甲方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partyA.corporation}}
开户行:{{partyA.bankName}}
委托代理人:{{partyA.agent}}
税号:{{partyA.taxpayerIdentificationNumber}}
帐号:{{partyA.bankCode}}
地址:{{partyA.address}}
传真:{{partyA.fax}}
	乙方
单位名称(盖章): 
委托代理人：{{partyB.agent}}
开户行: {{partyB.bankName}}
帐号: {{partyB.bankCode}}
税号: {{partyB.taxpayerIdentificationNumber}}
地址: {{partyB.address}}
传真: {{partyB.fax}}
邮编: {{partyB.postCode}}



合同回传日期      年      月      日
请贵公司仔细核对表格内容及第十项说明，确认无误后盖章回传



